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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̂^、教學目標:

 瞭解清廷何以在台灣實行異於內地的班兵，班兵制度何以無法壓制在台灣發生的民變，

 而勇營叉如何替代班兵成為主要的軍事力量，曲軍事佈防可以檢視清廷治台政策，也可以檢

 視班兵制度的優缺點。

 二、摘要:

 台灣是明鄭故地，清廷收台灣入版圖後，對於防範台灣十分著力，在台灣置兵一萬，並

 不讓台人當兵卻由閔粵調兵前來，三年一換，是為班兵;然而置重兵部無以完全平定民變，

 台灣三大民變都需清廷調兵來台;而班兵的不法，也多少影響兵民問的和諧。清朝在台官員

 雖認為不應用班兵而由台人自行防禦，但多不為清廷所接納，道光以後勇營漸成為台灣防衛

 的主力;開山撫番後，隨著朝廷主改者分別派來淮軍、黔軍、楚軍、粵勇來台。

 檢視清廷統治台灣二百十二年，有七十多次民變，致有台灣三年一小亂，五年一大亂之

 稱。清廷為防台而治台，因此到光緒年問才將澎湖獨設總兵，顯示其消極治台的一面;但目

 前如John Shepherd則指出清廷治台，是積極叉合理，真相到底如何?由清廷在台的軍事佈

 防，可以做一檢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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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上 一"別"口

 清廷對於鄭成功祖孫三代在台「割據」一直芒刺在背，必欲消滅之，但對台灣這塊伍在

 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的島嶼則未有深刻的認識，因此在清康熙皇帝派靖海將軍攻下澎湖、台灣

 投降後，並未打算將台灣收入版圖。因此遷延將近一年才收台灣入版圖，設台灣府，開始統

 治台灣。由於台灣是明鄭故地，故清廷對與明鄭一起在台的官員十分猜忌，遂將之遷回內地，

 而投降的劉國軒也派到天津鎮當總兵，使其勢力不致死灰復燃。清廷為保有台灣島，特設比

 內地兵多的鎮台灣鎮，擁兵一萬，使防衛台灣，以杜荷蘭等國的覬覦。清治台灣前期，其患

 出自內部，故防山，後期則來自外，故防海;至於班兵制(即綠營)則因嘉道以後已欲振乏

 力，但清廷仍堅持維持下去，但縮小了兵員，而別募勇營(包括本地的上勇和外地的客勇)

 來代替班兵的角色，使成為最重要的武力，不過不可忘記的，乾隆後期成立的屯番制，屯番

 也是重要的配合武力之一。探討清廷何以堅持不裁班兵的背景，就可以了解清廷的理台政策。

 清廷在內地的統制，多半是以文官壓制武官，因此雖然文官的職級低，但其重要性卻在

 武官之上，但台灣則恰恰相反，設置了正二品的總兵，對付四品的道可謂綽綽有餘;清廷又

 怕台灣有事難制，設計文武職官互相監視的機制，使文武問常失和，各植派系，也害苦了被

 統治的台灣大家族，他們必須雙邊押寶來以策安全。

 那麼設一萬兵，是否能有效平定台灣的民變?而這些由異地派來的班兵，和在台灣的住民也

 常產生摩擦，亦有因之而形成民變?我們到底如何來評估清代在台的軍事佈防?首先探討班

 兵制度的成立，其次探討在台最高的武官台灣總兵的職責及角色，第三探討軍事佈防與社會

 治安問的關係，最後評論清代在台的統治。

 二、班兵制度的成立



 所謂班兵制應源於明代的班軍，'一六/L四年清廷收台灣入版圖，施琅為安撫其即將被裁

 掉之部屬，提議施行班兵制，將福建強制額兵中抽調赴台，三年一換謂之班兵。往後於一七

 五一年以安、甘、涼、肅四鎮分遣將井往駐哈密二年一換，一七九二年由直隸、山西撥兵防

 科布多等地，五年一換，均可算是班兵制的陸續施行。'

 (-)班兵制度成立的背景

 以下將清廷在台設置班兵的背景分析如下:一是對台人的猜忌，由於台地為鄭氏故地，

 皆反清之民，因此不欲施行如內地「兵皆土著」的綠營，兵由閩粵調來。此一想法一直沿續

 下去，如往來閔台船隻的舵工，線手都用熟悉海道的台人，但清世宗對此則批評說:「常令彼

 地人執司其事，似有未便^」噹班兵已不可用，台灣道葉世倖提出改募兵台人之議，但台灣

 縣令姚瑩卻指出:「今罷止班兵，改為召募，則以台人守台，是以台與台人^」。台灣不是台

 灣人的台灣，是皇上的台灣，而官僚則是皇帝的管理人^

 第二是經濟的理由，清廷為平三藩之亂耗費甚鉅，因欲以裁兵節餉來減緩財政壓力;況

 且設置有必須的開銷，因此施琅一提出以班兵守台則「兵無廣額，餉無加增上符合清廷的需

 要，故被採納。

 第三是便內省兵丁熟悉台灣;換言之如不令閔省官兵來往，一但台灣有事，將無人熟悉

 台閩航道。

 至於何以定三年一換?乃怕日久台灣戍兵與台灣人有同鄉之誼而深相勾結;叉恐班兵久

 戍有故國之思，故訂三年為期。'

 (^)班兵制度

 派來台的班兵，必須是年力精壯、技優，有家室者方可被挑，被派來台的班兵，有幾項

 特色:

 1，兵丁由各營抽調，遇缺不得在台募補:調台之兵由各營抽調，若出缺不准在台募補，必到

 原營抽調來台補缺。

 2．分起調換:台閩問風汎靡常，同時要顧慮內地的防戍情形，及是否有哨船運送及千把總的

 護送，因此必須分起輪換，必須換防兵抵達，欲回閩的班兵才可回閔。一般分三起，頭起六

 月，吹起次年六月，三起再越三月。

 '《大明會典兀卷六十，兵三，番戍，頁一^^五一。(藏故宮博物院)
 '《皇朝兵制》，兵志二，選補十二，藏故宮博物院。趙爾異，《清史稿)(台北:洪氏出版社，民國七十年)，志
 一百六，兵二，頁三A九^^

 '劉良璧，《重修福建台灣府志)(台中:台灣省文獻會，民國六十六年)，卷首聖謨，頁二六，(諭台灣兵丁學
 習舵僚斗捉)，雍正六年。

 。姚瑩，《中復堂全集)(東淇文集、東淇文後集、東淚奏稿)、道光二十九年本，台大圖書館藏，附錄二，年譜，
 頁二四一，道光元年。他又曾言:「錘為台人反側，故戍以內兵一百四十餘年矣^ —旦改用台人，誰與鎮守乎?」
 卷首聖謨，頁二六，(諭台灣兵丁學習舵綴斗碇)，雍正六年。

 '高拱乾，《台灣府志汎方豪慎思堂本，卷十藝文志，頁三一，總頁二0二-二0三，高拱乾，(初至台灣曉諭
 兵民示)。



 3．三年一換:招兵丁分起二年調換，第三年休息，三年一輪回叫換班;一為班兵在的戍守期

 為三年，三年一俸滿必須回閩，到一A.五六年因太平軍起事，海上不靖，故改為五年一換。。

 4．外委、額外外委等井與兵俱來:外委千、把總一為正八品，一為正九品，額外外委從九品，

 為武職中的下級官兵，必須與營兵一同配渡而來，以便沿途管束兵丁。

 5．來台後戍兵分營零散而居:為避免同營兵丁相聚一處，鬧出事端，故使戍兵分散多處，錯

 雜相維，以杜弊病。但因既由各營抽調而來，來台後又分屬不同營，故在訓練上造成相當不

 便。

 6．漳泉兵必須散處各府兵中:初時漳泉兵原占來台班兵一半以上，但台灣移民大半來自漳泉，

 漳泉兵彼此好鬥，叉與建寧、興化兵不能相容，因此必須控制漳泉兵在各營中不超過半數;

 而林爽文事件後，除興化、建寧府之兵外，叉加入延平、邵武等閩北兵。'

 (三)班兵戰力減弱及募兵議之起

 綠營申衰於嘉、道年間，主要的原因分為內外兩方面來談，就內來說，兵丁餉薄是原因

 之一，兵依升遷分為守兵、戰兵、馬兵，馬兵日餉二兩，戰兵一兩五錢，守兵僅一兩，這在

 物價貴於內地的台灣來說，班兵自身的用度都成問題，遑論接濟內地家眷^兵丁為養家活口，

 只好出營另謀生理;缺乏優秀的將領、軍器廠劣，趕不上時代也是原因之一。至於外在的因

 素則是統馭不力，監督不足，為了改變現況，不得不提出振衰起弊的措施，首先是加強訓練

 兵士，其次是慎選將井，或者由兵中抽出精銳練選鋒，第二個辦法就是裁兵加餉、就餉練兵，

 台灣^lJ^A^六八年已裁剩七千人，?;A^-^五年後只剩四千五百人。

 綠營兵不能用時，台灣道葉世俾首先提出廢班兵之意，他說班兵驕悍，若不用班而用台

 人為兵，則可以節靡費、處游民、免紛擾，但後來葉署閩浙總督時要台灣總兵觀喜改為募兵，

 觀喜問台灣縣知縣姚瑩，姚瑩認為內地來台之兵因家室在內地不敢作亂，清廷治台以來有叛

 民沒有叛兵道理在此;而班兵來到陌生的台灣為了熟悉環境才願努力訓練，台民已熟台地，

 訓練將視同故事，而班兵自閩來台的狩習風濤，膽氣自豪，有事可以一戰。^^/L四二年鴉片

 戰爭蔓延台灣，淡水同知曹謹欲罷蜢卿、竹塑兩營班兵，改為鄉勇，為台灣道姚瑩所斷然拒

 絕。。徐宗幹任台灣道時也想在澎湖募兵一半，他指出澎湖民情質樸和台人不同，而駐澎湖的

 班兵最驕悍，若使澎民當兵，澎民可籍資事育，"也遭到反對。光緒年問修《澎湖廳志》的林

 豪主張全澎皆以募兵防戍，11仍無法實行，故終清之世，班兵始終存在台灣。

 班兵既不可用，那麼台灣的防務曲誰來辦理?主要由乾隆末年林爽文事件後成立的屯番，

 為最重要的武力，全台共分十二個屯，四大屯、/L小屯，以屯千總為首，給養膽埔地(番

 ̂(福建省例》，收入文叢本第一九九種，頁四九九，(戍台新舊兵丁住支餉項)。

 7慶桂，《大清高宗純(乾隆)皇帝實錄丸(台北:華文書局，民國五十三年)，卷一三00，頁三a~三b，總頁一
 九一六二。

 '《清史稿扒卷一九九，表三九，疆臣年表三，各省總督，頁七-f三^ Q

 ̂T紹儀，《東瀛識略汕文叢本第二種，卷四營制，頁四二-四三;傳稿五八七二，趙慎珍傳，藏故宮博物院。
 '。徐宗幹，(澎湖請改募兵議)，收入丁曰健，《治台必告錄扒文叢本第十七種，頁三三0~三三亡．。

 "林豪，《東瀛紀事兀文叢本第八種，叢談下，頁六七-六九。



 兵每人得一甲)及養膽銀;此外則為召募勇營來代替日益沒落的班兵，光緒以後的班兵大半

 協助開山築道、修鐵路等事。

 (四)班兵的防戍

 班兵依升遷管道分守兵、戰兵、馬兵已如前述;若依實際職務則叉分為差操兵和汎塘兵，

 所謂差操兵大半直屬於鎮，以台灣來說鎮標三營即鎮所能把握最重要的武力，平時專重訓練，

 一旦有事即出兵平定;汎塘兵則是將總兵力的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以上派到各地去防守，以

 汎為中^t^J置千總，管數百名兵，汎下設塘，塘兵或十數名或幾名，主要護住正站、腰站，維

 持通訊正常，由於汎塘兵分散而居，兵力薄弱，平時叉為了地方治安(類似警察的業務)，故

 無暇接受較長時間的訓練，以致遇有民變發生塘汎立刻淪陷。

 事實上據綠營兵的規定來看，其差役有之，一是解送，就是解送人或物，如遞解罪犯;

 一是守護，包括城門、倉庫、原住民或防止人民越界;一是緝補，捉拿強盜;一是察奸，如

 有人謀反，或械鬥，或犯禁，如窩娼、賭博;一是傳遞消息，護送公文、行旅;一是興建工

 事，如修鐵路、轍台、碉樓等。上述有些工作可由差役來做，但台灣經費不足，差役可做的

 事乃由兵丁概括承受。

 台灣軍營內還有另外的陋習就是，各營自總兵至守備各衙門都有兵丁聽候差遣，名目有

 四:曰棉牌，一曰伴當，一曰內丁，^^約管班，各由目兵管轄，而擔任這些事務的是差操兵，

 換言之總兵衙門本有三千兵力，但往往撥出三分之一的兵到各衙門去當差。當然若不願當差，

 可付一筆錢，由別人頂名代替，稱包差。"這可算是台灣班兵制中一個最大的毛病。

 更有趣的是，來台班兵中，由汀州府來的善於製造皮箱、皮毯，都在皮貨鋪中幫忙，憚

 於差操拘束，每月出錢六百文，雇請同安營兵丁替代上班，漳、泉府兵也好不到那襄去，有

 的出去做小生意，有的開鴉月館，這種種因素都影響了班兵的表現。

 三、台灣總兵的職責及角色

 台灣總兵是台灣最高的武官，而其職缺是水師缺，而且是水師缺中的最要缺，但是台灣

 班兵中事實上是水、陸路軍各半，而水師總兵叉難求，以後陸路總兵亦可擔任台防總兵，才

 暫時解決了這個問題。首先來看看台灣總兵有些什麼職責。

 (-)台灣總兵的職責

 不用說其職責最重要在管理軍隊、訓練軍隊、統帥軍隊，此外他必須每年巡視各地的塘

 汎，叫做巡閱營伍，通時常都安排在歲末大約十一月，以制壓因農間而生事的莠民，同時巡

 閱營伍看其器械是否齊整，訓練是否足夠，同時拔補優秀人才。另外還要向朝廷報告地方情

 形，雨水糧價，報告有沒有人偷採可做火藥的硫礦。還可以審判人犯，並取出王命旗牌，將

 "李光濤，《明清史料戊編)1 (台北:中研院史語所，民國四十三年)，第四木，頁三0五-三一二，二大學士阿
 桂等奏摺卜。



 判處死刑的當場處決。"

 總兵第二項重要的職務是定期造冊奏報下列相關事項，如派出兵丁護送大臣、官員之事

 件及兵丁數目;造兵冊(以便核實營餉)、造報截曠銀、"朋扣銀仿，即呈報按期操演情況。"

 第三項任務是管理屯井，前曾提及林爽文事件時有義民和社番隨同官兵作戰立下汗馬功勞，

 清高宗願欲將班兵的一半數額由社番、義民來補充，高宗的想法，福康安認為不可行，另提

 出仿四川屯練設台灣番屯的建議，就是由已歸化的「熟番」中挑取四千人，分成十二屯，大

 屯四，每屯四百人，小屯八，每屯三百人，不用給餉，給予養膽埔地，養膽銀，做為除綠營

 外台灣的另一支武力，為了核實屯丁數目及清查土地，並點驗軍械，因此除每年尋閱外，也

 需定期管理。

 第四項任務是參與審判，台灣總兵在雍正年問以後掛印，不但有地方之責，且可和台灣

 道(有按察使銜)，可共同審擬地方案件，尤其林爽文事件後，刑事案件從重處理，要處決人

 犯時必須有王命旗牌，故台灣總兵一定要到場，故奏事時鎮居前、道居後，決囚的位置如是，

 由此可知總兵的重要性;這也是與內地總兵相比較為特殊的，然而原本是台灣道掌控的司法，

 卻因上述理由而使台灣道鎮介入，使得成為文武不合的種子，而較為跋雇的總兵，住次在道

 上，對道主稿常有改易，而有「侵權」的現象。"

 (二)對台灣總兵的監督

 對台灣而言台灣總兵位高權重，叉在海外，清廷遂對之嚴加監控，除由其上司閩浙總督

 每年註記考語外，在台灣則由台灣最高文官台灣道加以監督，如鎮標兵歸台灣道查看，懲治

 非法營井、營兵，監放兵餉，並按日(會同台灣總兵)向朝廷呈報營伍的情形，必要使台灣

 鎮謹守崗位。而道亦有巡台的責任，但兩人不可同時雖開郡城;除了台灣道外，一七二二年

 因朱一貴事件善後而設立巡台御史，也負責來台監視總兵，御3a滿、漢各一，每年一派，到

 一七五二年改為三年一派，一七六五年後則是「請派上一七八八年正式廢止巡台御史，改由

 閔省大員輪流來台巡視，這些官員包括閩浙總督、福建巡撫、福建水師提督、福建陸路提督，

 這些巡台人員在巡台結束後都必須向皇帝報告結果。"

 監督總兵初始還用軍政自陳的方式，所謂軍政即武員的定期考核，每五年一次，被考核

 必須「自陳」一附上自己所有的相關資料，由皇帝查看黜涉;到乾隆時期才廢止此例，改由

 總督考核。"

 (三)在台總兵實際任職的情形

 呵口-A七二年台灣總兵張其光曾於巡閱+，斬泱人^E梟式，見同治朝月摺檔，同治十三年二月(批)。
 '。截曠銀指．清代日餉分大月、小月，大月三十天叫大建，』佣二十九天口叫丫建，每刁佣要拘除一日薪資，此銀叫

 15朋扣銀:指倒馬數超過，解餉解銀丟失，則圍營攤賠，稱為朋扣銀。
 帖《大清高宗純(乾隆)皇帝實錄扒卷一三0七，頁二^ a，總頁一九二九二。

 "姚瑩，(識小錄)，收入《中復堂全集扒卷七，頁五-六，(音都統)。

 比許雪姬，《清代台灣的綠營汎(台北:中研院近史所，民國七十六年)，頁^AA^二0一

 "《大清十朝聖訓》，卷一百察吏，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乙西，頁一三一九。



 來台任總兵的共有一百零一任，'。有任二任的，如吳光亮，楊在之等加以扣除計算，就籍

 貫來看，漢人占80.2%，旗人19.8%，漢人中閩籍占了42%，共二十九人;旗人中叉以滿洲

 八旗九人為多，占52. 9%，就其出身而言，行伍占53. 62%，福建籍有二十位，武科出身者占

 26. 09%，有武進士身份的十九人，由此可知武舉產生的「人材」不如自行伍出身的來得多。

 如由總兵過去的履歷來看，有在台經驗的占44. 5% ;至於任總兵後他們究竟出處為何?據統

 計，升為都總、提督的占十六任，對品調補到都統、總兵的占三十六位，也有被降調，或因

 署理"而回原任到將職。亦有不幸卒於任的共有王傑等六位，有二個陣亡，一是亡於朱一貴事

 件的歐陽凱;一是沒於戴潮春事件的林向榮。另有孫猛，本欲接母親來台奉養，因母所搭船

 因風漂失乃離任尋找，憂思成疾而亡，劉廷賦已退任，但因後任總兵未到，留任期間染痢亡

 故。也有七位因病解任;值得一提的是有七位被革職，大半犯貪污罪，辦理民變失宜，廢，馳

 營務。如達洪阿以虐殺英船的Nabu^a和Ann號被俘船員而罹咎;王藐、柴大紀兩人則被處

 決，王因黃教事件發生未立即馳往救援;"柴大紀因林爽文事件後被查出廢馳營伍、貪污等事

 而被處決，不過因柴守諸羅城有功，^般咸信是被福康安所害。"

 至於台灣總兵的任期，一六九四年制定三年俸滿之例，一七八三年後五年俸滿，不過實

 際的任職並非嚴遵此原則;由台灣在任總兵加以觀察，在職不滿一年的有四十位，一年到二

 年間的有二十位，二年至三年的有十五位，四至五年的三位，六年以上到十一年。任期超過

 且特別長的，大半是林爽文事件後由朝廷派來的旗人，如哈當阿(七年四個月)、達洪阿(七

 年六個月)、愛游泰(八年五個月)、武隆阿(十一年人如此看來，台灣總兵人數的更迭太驟，

 似不利於台灣的防務，此一現象到嘉慶朝後才逐漸改善。"

 四、軍事佈防與社會治安

 前曾論及班兵來台後除了平定民變、抵禦外侮外，占三分之一以上的汎塘兵，擔任如今

 日警察的職務，維護社會治安，以下簡略探討軍事佈防與民變，班兵不法與台灣的社會風氣。

軍事的佈防與營制的更迭

 清初台灣的防戍範圍以嘉南平原為中^^Li，北起半線(彰化兀南至下淡水(今屏東一帶兀

 柬到斗六門、下加冬等地，但因戰事或土地培闢，營汎常有添增，或因地理環境重要性減低，

 或因順應全國裁兵的潮流。台灣營有幾吹重大的變革，一是一七二一年因朱一貴事件台灣總

 兵短暫改駐澎湖，一七三三年台灣總兵成為掛印總兵;到一/L七五年撤印，一/L七A.年再復

 印，建省後復撤印，^ A^:A.七年澎湖設立總兵。2'

 。詐雪姬，《清代台灣的綠營》，頁四三四-四六一，附表(二)，(台灣總兵表)。

 。署理指代理職位，由低階署高階位;署理另有兩種意思，一是丁憂奪情，一是未迴避原籍以用署理。
 '詐雪姬，《清代台灣的綠營》，頁二二一。
 '許雪姬，(由乾隆肅貪看柴大紀案)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，卷十九期一，民國九十年秋季，頁202^205 0

 。許雪姬，《清代台灣的綠營》，頁二二二。

 5薛紹元，《台灣通志》，文叢本第一三0種，頁七oA-七^九，撫署案卷。



 1、增兵與減兵:前曾言及清廷治台原設兵一萬在台，一七二三年以台灣沒有馬兵因此增加三

 百名馬兵，但因在台倒馬數多，且沒有大平原好馳騁，因此到一七二九年將三百名馬兵改為

 三百名戰兵、四百名守兵;一七三三年大甲西社原住民反清，清廷以防台兵力不足，加設台

 灣城守營兵一千人，必便接替鎮標的工作，以保留其實力，此外增加南路營的規制，增兵五

 百;北路營增兵一千二百八十名。

 一七八二年清高宗取消武職官的親丁名糧，"而新增兵四百名，到一七八八年林爽文事件

 後，叉增兵一千二百名，到嘉慶年問叉增加八百多名水兵，"到道光年前有兵一萬四千六百五

 十七名，"這是台灣班兵最多的時候，^^直到同治年問裁兵加餉後才陸續裁減，到光緒初年只

 剩四千五百名左右。

 2、分汎:這些兵共有城守左、右營、南路營、下淡水營、北路協左、中、右三營、蜢舢營、

 滬尾水師營、噹瑪蘭營，安平水師中、左、右營，澎湖水師中、左、右三營。"營下各布汎塘，

 由各營分防，以下淡水營為例，共防了八個汎，分別是山豬毛的汎、不丹汎、阿猴汎、阿里

 港汎、潮州莊汎、東港汎、新園汎、九塊厝汎;如噹瑪蘭汎，有頭圍汎(T轄三圍塘、轍台

 塘)、三貂汎、溪州汎、北關汎、加禮宛汎、蘇澳汎(T轄南方澳塘)、龜山嶼汎。"

 (二)班兵不法對台灣社會風氣的影響

 班兵來自閔粵，遠隔家屬;後因餉薄，迫使其須兼營生業，有時軍營年久失修，必須借

 住民房，與住民關係密切，因此難免發生摩擦，班兵的不法行為，往往使台灣社會不安。

 1、班兵的惡行:如包娼，因無營房而住宿娼家，甚至為娼家的保鑣，時有窩娼、包娼等防礙

 風化的案件發生;如放債，按日每百錢取息五文，停繳息一日即抹銷前繳之額，稱之為「五

 虎利」，若未得償，則擄其妻女勒贖;如開煙館(實為煙渣館)，如開當鋪，往往當物值百文，

 只給九十一文，稱為九柚，贖當則必須備全百文，而每百文每十日取息六文，大抵贖當皆以

 一年為限^^1^口設局取利，營軍在市上設局，擺成棋勢，所爭只一子或二子問，強逼下注，願

 下注，玩棋者隨手變化，轉勝為輸，以此騙錢，或開賭場。"

 2、懲治班兵條例:為防止班兵滋事，並約束其行為而有上下述條例，凡兵丁滋事，立即革職，

 若傷民命，除依法辦理外，其營官要連坐議處，甚至追究原營派撥不慎之員;"此外嚴禁台灣

 地方開設押典，及包娼包賭。"不過班兵的不法不是導致台灣社會治安的唯一的原因，屬於移

 26一七-A年因武職沒有養廉銀，清世宗乃給予親兵各糧，台灣共A^^名，等於是一萬個兵中拉除^^八名
 以此兵的餉做為武官養廉之費，一七A-年高宗給武職養廉兒取消親丁各糧。

 "許雪姬，《清代台灣的綠營)，頁十五-二十。

 "丁紹儀，《東瀛識略》，卷四營制，頁四一。
 2。詐雪姬，《清代台灣的綠營》，附錄，附表(一) <台灣沉塘表)，頁四一二-四三三。

 '。見同前。

 3'此種當鋪業叫「小押上都由兵丁所開。
 "劉家謀，《海音詩汎收入《台灣雜詠合刻》，文叢本第二^八種，頁二^^^^^頁四三，王凱泰詩。

 33明亮，《欲定中樞政考>1    (台北:廣文書局，民國六十一年)，卷十九營伍，頁三十。

 34同前書，卷二王雜犯，頁一二三。



 民社會的台灣，在清代官員看來，認為台灣社會集泉州之杯之大成，說「今天逞強而健鬥，

 輕死而重財者，泉州之俗也;好訟而無情，好勝無理，榜蒲、女妓、頑童、檳榔、鴉片，日

 寢食而死生之，泉州之所以為俗也，台灣人固兼有之。……鳳山之民狡而狠，嘉義、彰化之

 民富而悍，淡水之民愚，噹瑪蘭之民貪，惟台灣附郡(即台灣府)幅員短狹，蜢舢通商戶多

 殷實，其民稱為純良易治。」"說明台灣社會風氣亦壞，故班兵到台後，小者與莠民沅溼一氣，

 大者激起民眾結黨相抗，造成台灣社會的不安，彰化縣民曾為了抵抗班兵而結小刀會以抗

 (^^^)綠營與民變:台灣道姚瑩說台灣的大患有三，一是盜賊，二是分類械鬥，三是謀逆，

 三者雖有別，實皆匪類所為。"而綠營之設置，班兵制之形成，就是要來壓制上述台灣的動亂，

 到底在清廷的軍事佈防下還有多少民變發生，而哪些大的動亂甚至要勞師動眾由內地派兵來。

 1．頻繁的民變:台灣的動亂，據稱「三年一小亂，五年一大亂上籃鼎元也稱台人好亂，正如

 飛蛾撲火，死者在前，踵死者繼之。如將清代發生的動亂加以計算，大約有一百五十四次之

 多，清代治台二百十一年，平均每一．三六年就發生一次，"不過事件有很小未發即被排除，

 有的如朱一貴、林爽文、戴潮春等三次大民變，需有時要一、兩年才平定，故不分大小加以

 計算，並未能掌握所有的真相。這些動亂申謀逆的有/L ^五次，械鬥有三十二次，那麼一旦

 事情發生，清廷如何平定。

 2．平亂:清廷規定當事件發生，地方官或武官都必須在發生的第一時間立刻趕到出事地點彈

 壓，以便迅速救平，但若事件擴大，兵力不足，則須向朝廷求援，自內地派援兵，朱一貴事

 件，共派船四百艘，官員一萬二千名;大甲西社反清事件調兵七千一百名;黃教事件調兵約

 二千名;林爽文事件援兵有十餘萬名;蔡牽事件援兵三千人;一/L O /L年漳泉械鬥時調兵二

 千;張丙事件調兵七千四百名;戴潮春事件也調數千名兵。"

 3．檢討:在上述增援過程，可見清廷的調兵並未有全盤計劃，以調旗兵為優先，林爽文事件

 時甚至要將西安馬隊、東北的軍隊、E^^1的屯練調來，這些兵調來時，恐怕戰事都已平定了;

 在歷次民變中義民扮演重要的角色，他們為清廷平亂;造成清廷因勢利導，坐收漁人之利;

 除了義民外，因為戰爭此部份兵、井缺出，一時未能由原營調補，就給了台人入綠營的機會，

 清廷為怕台人在軍隊的比例過高乃限制人數，且一旦陞到守備就必須到內地去，以此控制台

 灣兵的人數。再者澎湖設兵二千，但因澎湖民風淳厚，沒有民變，因此澎湖戍兵乃成為馳援

 台灣的先鋒部隊。

 五、台灣武備制度的檢討

 清代綠營之權掌於兵部，集權中央，但又分寄出部份軍權給地方督撫、提鎮，使予個別

 35姚瑩，《東淚文集》，卷四，頁一-二。

 36乾隆朝宮中檔，第0四六四一三號。
 37姚瑩，《東俱文外集》，卷二，頁五，匕飾嘉義縣收養游民札>   q

 "詐雪姬，《清代台灣的綠營》，頁? 00—一 0九。

 39同前書，頁一一二-一二0^



 監督地方軍務，並管轄班兵，維護治安，平定亂事，以安定清朝的邊陸，集權與分寄這兩個

 原則交互運用下，綠營之清初到乾隆末期尚能維持良好的軍力。但因承平日久，綠營逐漸衰

 敗，終不能不以屯番來輔助，以勇營來替代，綠營的衰敗可由三方面來說:

 (-)汎塘分散且駐汎塘兵約三分之二:汎塘分散雖對各地捕務不無幫助，但兵力分散亦患

 兵家之忌，高達三分之二的汎塘兵(內地佔三分之-)，大大減少了戰力，同時汎兵主要任務

 是防汎當差，除有差遣不得隨意離開汎地，更不准隨便調動;只在汎地訓練;每遇戰事就地

 防守不能應征，一遇戰事，營兵、標兵赴援不及，則零星塘汎立即淪陷，終至不得不由內地

 調兵到台協助平亂，使軍費的開銷增加。汎兵戰力薄弱是台灣班兵的弱點之一。

 (^)考核鬆散:雖然清廷用四格六法考核官井，叉由總兵按例每年巡視營伍，但閔省來台

 大員及總兵的巡閱往往虛應故事，未能確實考核將井，整飭營伍，反而發生許多弊病，如莠

 民趁總兵、道台離開府城出巡之隙而作亂，即為一例。

 (三)班兵制度的缺點:台灣非由土著戍防，兵大半由福建各營抽調而來，來台後依各營比

 例再結合成營。由於班兵對地形不熟，戰力多受到影響，尤其班兵三年一換，每遇風潮不順

 羈延時日，則影響各地防戍，更有甚者，兵丁三年一換，亦即每三年就有一批生手，若此時

 發生動亂，治安堪虞。而戰時海上不靖，無法換班，又造成兵丁在台過多之弊。"

 (四)文武官員失和影響整體施政:清廷將台灣的統治權交給台灣鎮和台灣道，但鎮道對屬

 下僅有監督權而無拔補權;且因有逕奏權，冒犯督撫之權，常受制於隔海而來的牽掣，使鎮、

 道難安於住;而鎮道之間叉因體制上必須互相監督，且以武抑文，鎮侵道權，造成文武不合，

 相互掣肘，抵銷施政的成果。?:A.七六年福建巡撫冬春駐台，得以明台事之秋毫，但往後閩

 撫無法定期來台，文武官員不和有愈演愈烈之勢，此時因湘、淮、粵三派系問的明爭暗鬥而

 更形嚴重，? /L/L五年建省後，台灣設福建台灣巡撫，文武官員為其轄制，台鎮、台道乃不

 再做無意義的爭執，台灣的近代化建設乃得以逐步展開。

 六、結論

 清廷領台，在台置絲營，但兵不用土著而調福建營兵輪流赴台，三年一換，謂之班兵，

 主要在猜忌台人、經濟問題以及讓班兵熟悉海道以便有事得以順利到台赴援，這是清廷治台

 的特點一因防台而治台，也是台灣軍制和內地最大的不同，其吹設置了以文抑武的制度，大

 異內地，使鎮侵道權，此因總兵掛印可理民事，有王命旗牌可以決囚，道因無道標，雖奉命

 監看總兵，但鎮並不為意，卒至鎮侵道權。

 就班兵本身而言，台灣班兵出征均給行糧、口糧，若按戶、兵工部則例規定，必須出征

 地在三百里外才得享此待遇，朝廷以台地險要，且有痺瘤之氣，特恩恤之。此外還有加餉、

 卹賞銀，但其餉極薄，守兵每月所得一兩，不足以卹養其家人，因此在台經商、開店者有之，

 。戴鞍鋼、何平之，(劉銘傳與台灣的經濟建設)，收入蕭克非《劉銘傳在台灣)1 (±海: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
 社，一九八七年)，頁二五六。



 導致軍務不振，與住民衝突，加深了台灣社會的不安，雖然兵丁不法，內地與台灣同，但台

 灣的情形似較為嚴重。

 台灣各營汎塘兵占三分之二，連鎮標兵都得防汎，此點與內地汎塘兵僅占三分之一者不

 同，由於汎塘兵旨在維護治安，差操時間有限，有事必須死守，因此在民變時總是汎塘首先

 淪陷，為了平亂，清廷乃內地調兵來，尤其林爽文事件調兵十萬前來，雖怪清高宗將平定林

 爽文之亂，視為其「十全武功」之一。

 由於絲營自乾隆末，其戰力已申衰，因此募補勇營代替之，並由屯番協防;而終清治台

 灣發生三大動亂，小亂也有百餘吹，可見班兵戍台成效有限，而舊式軍人面對西方的船堅薇

 利亦無法抵抗，終必練新軍，而台灣也在一八九五年割讓給日木。

 七、關鍵詞

 綠營、班兵、台灣總兵、林爽文事件、屯番、台灣道，汎塘。

 八、問題討論

 (-)清治、日治台人都不能當兵，請問為什麼? a本統治到昭和十九年(-九四四)九月

 一日才行徵兵制，為什麼?

 (^^^)要評估軍隊有沒有戰鬥力，可以曲那幾個方面加以言平/古?

 (三)台灣鐵路由基隆到高雄何時通車?海線何時通車?全台鐵路可繞全島一周是在何時?

 (四) -個很貧窮的職業軍人，他如何突破困境?

 九、參考書目

 許雪姬，《清代台灣的綠營}, (台北:申研院近史所，民國七十三年)。

 羅爾綱，《綠營兵制兀國立中央研究叢刊第十六種，重慶商務印書館，民國三十四年。

 橘木野宣，《清朝初期仁拈什乙兵制論扒東方學第三十三輯，昭和三十三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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